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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6 號判決 

協同意見書 

                                   詹森林大法官提出                                    

112 年 5 月 5 日 

壹、 原因案件概述 

    本件聲請人王甲於服役期間，涉嫌於 86 年 5 月 18 日之

休假日，在軍營外駕駛機車，並由坐於後座之非現役軍人陳

乙出手搶奪同向騎機車之被害人黑色皮包。 

    該非現役軍人陳乙，雖經當時之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

察官，以共犯刑法第 325 條第 1 項規定之搶奪財物罪起訴，

但最終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2 年度上更（二）字第 236

號刑事判決無罪（下稱系爭普通法院確定終局判決），且最高

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1339 號刑事判決，以檢察官之上訴違

背法律上程序為由，而駁回之，全案無罪確定。 

    至於聲請人部分，因當時為現役軍人，故被軍事檢察官

認其犯行為時之陸海空軍刑法第 83 條之共同搶奪財物罪，

予以起訴。最終經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高雄分院依 88 年 10

月 2 日修正公布之軍事審判法進行審判，並以 90 年高判字

第 015 號判決（下稱系爭軍事法院確定終局判決），認聲請人

有前開陸海空軍刑法第 83 條所定共同搶奪財物罪之行為，

處有期徒刑 5 年。 

    聲請人不服，依上開軍事審判法第 181 條第 5 項「被告

不服高等軍事法院宣告有期徒刑之上訴判決者，得以判決違

背法令為理由，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訴」規定（下稱系爭規定），

向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提起上訴。該高分院嗣以 9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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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 90 年度軍上字第 10 號刑事判決，認其上訴違背法律上

之程式，而駁回之，全案有罪確定。 

    聲請人仍不甘服，遂向司法院聲請解釋1，主張略為：同

一事實，陳乙經普通法院判決無罪確定，而聲請人卻經軍事

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二者南轅北轍，違反公平正義，並造成

冤抑，此乃因系爭規定所致，是該規定牴觸憲法第 16 條保障

人民訴訟權之意旨等疑義，且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36 號解

釋亦應予補充。 

     

貳、 112 年憲判字第 6 號判決要旨 

    就本件聲請，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6 號判決宣告：

（1）系爭規定尚難謂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

有違；（2）聲請人自本判決送達之日起 30 日內，就系爭軍事

法院確定終局判決，得依本判決意旨向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

院聲請再審；（3）其餘聲請不受理。 

    本席贊同本判決前開主文，並認其中前二主文之判決理

由，有補充必要，爰提出協同意見2。 

 

參、 訴訟救濟規定之立法衡量與司法審查 

    本判決第 1 項主文宣告系爭規定尚未牴觸憲法第 16 條，
                                                      
1 聲請人係於 101 年 3 月 3 日，向司法院聲請解釋憲法，故依憲法訴訟法第 90

條第 1項但書規定，其聲請得否受理，應依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前之司法院大法

官審理案件法第 5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又，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6號判決

認為，本件聲請案，除系爭規定外，應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0 年度軍上字

第 10 號刑事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一；其餘聲請部分，則應以系爭軍事法院確定

終局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二（參見 112年憲判字第 6號判決理由第 4段）。 
2 關於本判決主文第 3 項「其餘聲請不受理」，從而聲請人關於聲請補充解釋釋

字第 436號解釋，亦不予受理部分，請參見許志雄大法官就本判決提出之協同意

見書第 2頁，二。又，許大法官之協同意見，全文言簡意賅，甚有助於瞭解本判

決，請務必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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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由略為：系爭規定關於未許被告以事實認定錯誤為由，

上訴於高等法院部分，屬審級救濟制度之規劃設計範疇，而

各級法院間事實審與法律審之分野，原則上屬立法形成範

圍。又普通法院體系之高等法院依系爭規定審查高等軍事法

院所為判決有無違背法令，如有未當，檢察總長仍得依非常

上訴相關規定，向最高法院尋求救濟（本判決理由第 21 段參

照）。 

    憲法第 16 條明定：「人民有訴訟之權。」然而，人民真

正關心者為：本條所保障之訴訟權，如何落實？ 

    按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及憲法法庭判決一再重申：「憲法

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

遭受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

之憲法原則，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

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

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參見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第 736 號、第 785 號等解釋、憲法法庭 111 年憲

判字第 20 號判決理由第 10 段）。 

    前開大法官解釋及憲法法庭判決所示要旨，可再進一步

區分兩種情形而為論述：（1）法規範完全未賦予人民請求法

院救濟之途徑、（2）法規範已設有救濟之途徑，惟人民仍認

該救濟途徑應循之審級及相關要件尚有不足。 

 

一、 法規範完全未賦予人民請求法院救濟之途徑 

    人民之權利受侵害時，若法規範完全未賦予人民請求法

院救濟之途徑，即屬不符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 

    例如，臺灣人民之外國籍配偶申請來臺依親遭否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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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必影響本國（籍）與外籍配偶共同經營婚姻生活，而限制

其婚姻自由。就此等婚姻自由之限制，外籍配偶固得依法提

起行政救濟，本國（籍）配偶亦應有適當之行政救濟途徑，

始符合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

旨（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第 20 號判決理由 11 段）。 

    又如，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公立大學就不予維持其不續

聘教師措施之再申訴決定，不得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之決議，

除牴觸憲法第 11 條保障學術自由之規定外，也不符憲法第

16 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1 號判

決主文參照）。 

    再如，大學及其他各級學校對學生所為之公權力措施，

縱未侵害學生受教育之權利，亦有侵害其他權利之可能。是

大學生及各級學校學生，如認其權利因學校之教育或管理等

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亦得

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爭訟程序以為救

濟，始屬符合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司法院大

法官釋字第 684 號解釋文、第 784 號解釋文參照）。 

   復如，109 年 1 月 15 日修正公布前之監獄行刑法第 6 條

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規定，不許受刑人就

監獄處分或其他管理措施，逾越達成監獄行刑目的所必要之

範圍，而不法侵害其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且非顯屬輕微

時，得向法院請求救濟之部分，逾越憲法第 23 條之必要程

度，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 755 號解釋文第 1 段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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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規範已賦予人民請求法院救濟之途徑，但人民仍認 

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或相關要件尚有不足 

    人民之權利受侵害時，法規範已設有訴訟救濟途徑，但

人民仍認該訴訟救濟途徑應循之審級或相關要件有所不足

時，該法規範及其所定之救濟要件，是否已無牴觸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疑義？亦即，立法者所制定之訴訟救濟

制度，釋憲者究竟應予高度尊重，抑或仍可宣告違憲？ 

    就此問題，憲法法庭尚無相關裁判，而司法院大法官解

釋，在法規範涉及限制提起再審、上訴或更審事由，或審級

制度之設計等情形，基本上採取保守看法。 

 

  （一）限制提起再審、上訴或更審事由 

    關於限制提起再審、上訴（第三審）或更審事由之法規

範，釋字第 154 號解釋認為，限制更行再審之行政法院 46 年

度裁字第 41 號判例，旨在遏止當事人之濫訴，無礙訴訟權之

正當行使，與憲法並無牴觸（該解釋之理由書第 3 段參照）。 

  釋字第 302 號解釋指出，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規定：「上

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其

限制第三審上訴之理由，係基於「憲法第 16 條固規定人民有

訴訟之權，惟此項權利應依如何之程序行使，審級如何劃分，

應否將第三審法院定為法律審，使司法訴訟程序之利用臻於

合理，屬立法裁量問題，應由立法機關以法律妥為規定」之

考量，未逾越立法裁量之範圍，是該條規定並無牴觸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該解釋之理由書第 1 段參照）。 

    此外，釋字第 574 號解釋，對最高法院 74 年台抗字第

174 號判例，及最高法院 86 年 1 月 14 日第 1 次民事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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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有關「對二審更審判決上訴利益額之限制，應依增加

後之額數定其得否上訴」之見解，以「審級制度為訴訟程序

之一環，有糾正下級審裁判之功能，乃司法救濟制度之內部

監督機制，其應經若干之審級，得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

之性質及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定之，尚難謂其為訴訟權保

障之核心內容，而要求任何訴訟案件均得上訴於第三審，始

與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相符」為由，認上開判例及決

議符合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該解釋之解釋

文第 1 段至第 3 段參照）。 

 

  （二）審級制度之設計 

    限制審級救濟之法規範，原則上並不違反保障訴訟權意

旨，亦有多號解釋先例，可資參照。 

    例如，釋字第 160 號解釋，以「憲法第 16條所謂人民有

訴訟之權，乃人民在司法上之受益權，指人民於其權利受侵

害時，有提起訴訟之權利，法院亦有依法審判之義務而

言……此項權利之行使，究應經若干審級，憲法並未設有明

文，自應衡量訴訟案件之性質，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非必

任何案件均須經相同審級，始與憲法相符」為由，宣告 60 年

11 月 17 日公布之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第 1 項，有關上訴第

三審之利益，不逾 8000 元者，不得上訴之規定，並不違憲

（該解釋之理由書第 1 段參照）。 

    再者，109 年 6 月 10 公布前之公務員懲戒法，就公務員

懲戒委員會所為之懲戒案件議決，雖未設上訴制度；但釋字

第 396 號解釋認為「尚不得因其未設通常上訴救濟制度，即

謂與憲法第 16條有所違背」（該解釋之解釋文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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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釋字第 442號解釋宣告「憲法第 16條規定人民有

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得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之

審判。至於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制度及相關程序，立法機關

自得衡量訴訟性質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中華民國 83年 7月

23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9條規定，選舉訴

訟採二審終結不得提起再審之訴，係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範

圍，符合選舉訴訟事件之特性，於憲法保障之人民訴訟權尚

無侵害……」。 

    再如，釋字第 512號解釋宣告「憲法第 16條保障人民有

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

判之權利，至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應由

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以及

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以法律為正當合理之規定。中華民

國 81 年 7 月 27 日修正公布之肅清煙毒條例第 16 條前段規

定：『犯本條例之罪者，以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為初審，高等法

院或其分院為終審』，對於判處有期徒刑以下之罪，限制被告

上訴最高法院，係立法機關鑑於煙毒危害社會至鉅，及其犯

罪性質有施保安處分之必要，為強化刑事嚇阻效果，以達肅

清煙毒、維護國民身心健康之目的，所設特別刑事訴訟程序，

尚屬正當合理限制。……尚未逾越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範

圍，於憲法保障之人民訴訟權亦無侵害……」。 

    此外，大法官於釋字第 639 號解釋，審查 90 年 1 月 12

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 416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418

條使羈押之被告僅得向原法院聲請撤銷或變更該處分，而不

得提起抗告之審級救濟，是否違憲時，更明白表示「審級制

度並非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立法機關非不得衡量訴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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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性質、訴訟制度之功能及司法資源之有效運用等因素，

決定是否予以限制」，因而認定上開規定與訴訟權之保障無

違（該解釋之解釋理由書第 2段參照）。 

    前述「審級制度設計屬立法衡量」之大法官解釋意旨，

僅在較近期之釋字第 752號解釋，始有些微突破。在該解釋，

大法官認為，106 年 11 月 16 日修正公布前之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其中就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

決並自為有罪判決者，被告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部分，因

未提供至少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與憲法第 16 條所保障人

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該解釋之解釋文第 1段參照）。 

 

   （三）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尚屬符合判決先例 

  綜觀歷來大法官解釋對憲法第 16 條所定訴訟權之闡述，

本件判決以「系爭規定關於未許當事人以事實認定錯誤為

由，上訴於高等法院部分，屬審級救濟制度之規劃設計範疇，

而各級法院間事實審與法律審之分野，原則上屬立法形成範

圍」為由，而宣告系爭規定並未牴觸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

訟權之規定，尚屬符合判決先例多數見解，而可勉予贊同。 

 

肆、 無罪推定原則之憲法地位 

本案特別之處，在於聲請人王甲（行為時為服義務役之

現役軍人），及非現役軍人陳乙，雖被認定為共犯搶奪財物罪

（聲請人被認為犯行為時之陸海空軍刑法第 83 條之共同搶

奪財物罪；陳乙被認為犯刑法第 325 條第 1 項規定之搶奪財

物罪），而分別經軍事檢察官及檢察官起訴，然系爭軍事法院

確定終局判決，及系爭普通法院確定終局判決，均在僅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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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之陳述及證人之證言，而無其他確切證據之情況下，卻

對於前開起訴所指之犯罪事實，為完全相反之認定。亦即，

系爭普通法院確定終局判決認定陳乙無罪，而系爭軍事法院

確定終局判決則認定聲請人有罪。 

前開二確定終局判決，對於同一事實，卻為完全歧異之

認定，其關鍵處在於，系爭軍事法院確定終局判決係認「雖

查無贓證，仍無法證明其未犯罪」3；系爭普通法院確定終局

判決則認「復查無其他確切證據證明上訴人陳乙有本件搶奪

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陳乙犯罪」4。 

 由是可知，在無具體物證之情況下，系爭軍事法院確定

終局判決以「有疑不利被告」之角度，認定聲請人有共同搶

奪財物罪之犯罪事實。此項認定，明顯違反無罪推定原則。 

無罪推定原則，雖非憲法明文規定，然其為具有憲法位

階之重要原則，應屬無疑。 

蓋，大法官先以釋字第 384 號解釋，透過憲法第 8 條建

構我國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原則，將現代法治國家對於人身

自由所普遍賦予之權利與保護，均包括在內，為無罪推定原

則提供憲法上之依據。 

其後，大法官以釋字第 556 號解釋，要求「犯罪行為成

立與否應由代表國家追訴犯罪之檢察官負舉證責任」；其反

面之意，即已隱含無罪推定原則。 

尤其，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53 號解釋、第 654 號解釋

                                                      
3 參見系爭軍事法院確定終局判決，理由三、（四）。 
4 參見系爭普通法院確定終局判決，理由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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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及第 665 號解釋6，更正式將無罪推定原則納入作為解釋

憲法時所適用之原則。 

    基此，雖然聲請人針對自己之系爭軍事法院確定終局判

決，或許得以軍事審判法第 237 條第 1 項第 2 款但書規定為

依據，從而依刑事訴訟法第 420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3 項規

定，並以陳乙之系爭普通法院確定終局判決，為「新事實或

新證據」，向該管法院聲請再審7。 

    然而，本判決鑑於系爭軍事法院確定終局判決所稱「雖

查無贓證，仍無法證明其未犯罪」嚴重違反無罪推定原則，

並為捍衛聲請人之訴訟權，遂在前開可能之軍事審判法第

237 條第 1 項第 2 款但書規定之再審管道外，逕於主文第 2

項，另闢救濟途徑，諭知聲請人得依本判決意旨，向臺灣高

等法院高雄分院聲請再審，並於理由中直指此乃「基於……

無罪推定、罪證有疑利歸被告等原則……俾符法院應依憲法

                                                      
5 參見釋字第 653 號解釋理由書第 2 段、釋字第 654 號解釋理由書第 2 段：「刑

事被告受羈押後，為達成羈押之目的及維持羈押處所秩序之必要，其人身自由及

因人身自由受限制而影響之其他憲法所保障之權利，固然因而依法受有限制，惟

於此範圍之外，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受羈押被告之憲法權利之保障與一般人民所

得享有者，原則上並無不同。」 
6 參見釋字第 665號解釋理由書第 10段：「再者，無罪推定原則不僅禁止對未經

判決有罪確定之被告執行刑罰，亦禁止僅憑犯罪嫌疑就施予被告類似刑罰之措施，

倘以重大犯罪之嫌疑作為羈押之唯一要件，作為刑罰之預先執行，亦可能違背無

罪推定原則。是刑事訴訟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3款如僅以『所犯為死刑、無期徒

刑或最輕本刑為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作為許可羈押之唯一要件，而不論是

否犯罪嫌疑重大，亦不考量有無逃亡或滅證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或有無不得羈

押之情形，則該款規定即有牴觸無罪推定原則、武器平等原則或過度限制刑事被

告之充分防禦權而違反比例原則之虞。」 
7 請參見林俊益大法官就本判決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陸。林大法官在其意見

書第 14 頁指出，系爭普通法院確定終局判決，及其更一審判決，認定本案非現

役軍人陳乙無罪之關鍵證據，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在審理聲請人原因案件之辯論

終結時，均未予以調查、斟酌或進行實質證據價值判斷。林大法官強調，該等證

據，均係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420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之新事證，並為聲請人得據

以聲請再審說服法官之最佳憑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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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公平審判之要求」（本判決理由第 24段參

照）。 

    詳言之，針對本案「共同正犯之數人分別繫屬於普通法

院及軍事法院審判，就同一犯罪事實有無，分別受普通法院

無罪判決及軍事法院有罪判決確定」此一特徵，本判決特別

指出「若其主要之證據相同，受軍事法院判決有罪之受判決

人，自得以此為再審事由，聲請再審。」。 

    前述「主要之證據相同」，在本案，係指認定聲請人有與

陳乙共犯搶奪財物之系爭軍事法院確定終局判決，及認定陳

乙未與聲請人共犯搶奪財物之系爭普通法院確定終局判決，

皆以原因案件被害之指控及證人（被害人之女、負責偵訊之

警員）之證詞，為主要證據而言。 

    總之，本判決真正之憲法價值，在於確立無罪推定原則

乃憲法重要原則，應為全體行使國家公權力之機關所恪遵。

本席相信，聲請人依本判決主文第 2 項，就系爭軍事法院確

定終局判決，向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聲請再審時，高雄高

分院必能依照本判決意旨，並依循無罪推定原則，而為最妥

適之裁判。   

    應特別指出者，本判決主文第 2 項所創設之聲請再審途

徑，限於「共同正犯之數人分別繫屬於普通法院及軍事法院

審判，就同一犯罪事實有無，分別受普通法院無罪判決及軍

事法院有罪判決確定」（本判決理由第 25 段參照）8之情形。

至於共同正犯之數人，由同一普通法院，或由同一軍事法院，

                                                      
8 本席認為，同一犯罪，既有正犯，又有教唆犯及幫助犯時，如有分別繫屬於普

通法院及軍事法院審判，並就該同一犯罪事實有無，分別受普通法院無罪判決及

軍事法院有罪判決確定者，亦應有本判決主文第 2項之適用，從而允許受有罪判

決確定之被告，向該管法院聲請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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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審判，而分別受無罪判決及有罪判決確定者，該受有罪

判決之被告，得否以其他共同被告受無罪判決確定為由，而

聲請再審，並非本判決審理範圍，而應分別適用刑事訴訟法

及軍事審判法關於再審之規定。 

     

伍、 結語：法官，如果確定我無罪，當然應判我無罪； 

      如果不能確定我有罪，仍應當然判我無罪 

    聲請人於 101 年 3 月 3 日提出本件釋憲聲請，憲法法庭

直至今日始作成判決，可見其處理之艱難。 

    的確，在決定是否受理聲請之過程中9，及形成判決主文

與理由上，全體大法官皆殫精竭慮，於刑事訴訟體系之維護，

及個案公平正義之實現，二者之間，數度來回、力求兼顧。 

    本席自始認為，本案案情，白話文講，就是：「同一事實，

不同審判機關，作出不同認定（軍事法院認定聲請人王甲與

陳乙共同搶奪；普通法院則認定無任何證據足認陳乙與聲請

人共同搶奪）」。此種完全矛盾、不容併存之事實認定，司法

機關如何向聲請人及全體國民交代？ 

    熟稔裁判實務之法律人，就前開矛盾，或許得以「同一

審判體系（普通法院或軍事法院）之法官，就同一事實，已

可作成不同之認定；不同審判體系之法官，當然更可作成不

同之認定」，而自我解嘲，並從而不受理本聲請案。但是，如

此一來，本案一望即知之不公不義及逸脫國民感情，必定埋

藏於釋憲史上，司法公信蕩然之案例，將增添一樁。所幸多

數意見力爭，本案始經受理並作成本判決。 

                                                      
9 憲法法庭基於系爭規定涉及訴訟權之保護是否不足之違憲爭議，從而認本件聲

請有受理之憲法上價值。參見本判決理由第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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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席擔任大法官期間，從本案學習最多。本判決之問世，

堪稱若無少數意見之激盪，即無多數意見之形成。全體大法

官，或為維護法制，或求捍衛人權，但終究異中求同，充分

展現合議審判成員應有之妥協與讓步。 

    本判決之說理，也許不盡如人意，且有難謂周全之處。

但本判決苦心孤詣，以保障人權為宗旨，亦屬肯定。就此，

全體大法官，皆有其貢獻。功勞最大者，當然是主筆大法官！ 

 

 

 


